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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 

零售点排队轮候制度 

第一条 为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规范实施《云

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

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通海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云南省通海县行政辖区烟草制

品零售点新办申请排队轮候管理。 

第三条 本县行政辖区最小单元网格内的零售点实际

数量大于或等于合理容量时不再设新的零售点。新办申请人

应按本制度首先提出排队轮候申请，直至该最小单元网格内

的零售点实际数量小于合理容量时，再按照排队轮候的顺序

依次提交新办申请。 

第四条 在本制度首次施行时，根据本县行政辖区最小

单元网格的合理容量公示情况，对符合排队轮候情形的最小

单元网格，发证机关采取集中抽签方式确定该最小单元网格

首次排队轮候顺序。 

第五条 集中抽签按照“提前申请—集中公证抽签—公

示抽签结果”的程序进行。自本制度实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对外发布参与集中抽签的报名地点、时间和方式；自本



 — 2 — 

制度实施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对外发布集中公证抽签的地

点、时间和方案；自本制度实施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

成集中公证抽签。 

集中公证抽签现场按照对外发布方案确定最小单元网

格首次排队轮候顺序，并在完成集中公证抽签后二个工作日

内公示。 

第六条 零售点排队轮候采取最小单元网格管理。自愿

加入排队轮候的申请人，应线上填写并提交《云南省通海县

烟草制品零售点排队轮候申请表》（详见附表）。申请人在

填报信息时应准确、真实。 

第七条 系统根据申请人线上提交时间，自动生成排队

轮候顺序，并由系统自动推送告知申请人单元网格内当前排

队轮候顺序号。 

第八条 发证机关应公开排队轮候情况，并接受公众监

督。申请人可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查询排队轮候情况。 

第九条 当单元网格内可新增零售点时，由发证机关按

照顺序号和申请表约定的联系方式在五个工作日内依次通

知申请人提交新办申请。 

第十条 到号办理时，申请人提交的办证申请信息应与

排队轮候登记信息一致。信息不一致的，申请人需重新登记

排队轮候。 

第十一条 通海县烟草专卖局每年年底向上一级烟草

专卖局报告本年度烟草制品零售点排队轮候管理工作情况。 

第十二条 发证机关接收和办理排队轮候业务，不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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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任何费用。 

第十三条 本制度中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

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均以工作日计算，不含

法定节假日。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云南省通海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

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

理布局规划》实施之日起同时施行。 

 

附表：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排队轮候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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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排队轮候

申请表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姓名  申请日期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归属街道  归属网格  

经营场所详细地址  

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经营地址  

申请人承诺： 

1.以上信息经申请人核对，确认无误。申请人所提交的信息以及文件、证

件、有关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存在

弄虚作假、欺骗等行为的，申请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2.申请人所提交的预登记信息确保与到号办理时提交的办证信息一致，若

不一致的，申请人应重新登记轮候； 

3.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办理通知之日起三日内提交办证申请材料，逾期未提

交的，视同申请人自愿放弃本次排队轮候；因申请人填报地址、联系方式等不

正确，导致发证机关在三个工作日内无法与申请人取得联系的，视同申请人自

愿放弃本次排队轮候。申请人自愿放弃本次排队轮候的，本机关公示三日后，

由下一位申请人递补办理。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名或印章）：                                                                                  

排队轮候顺序号  

 


